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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经济收人家庭的农村妇女生育意愿比较分析

周长洪黄丽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经济的发展必然对人们的生育意愿产生重要

影响。了解正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农民的生育意原的变化，将有助于我们在市场经济形势下更好地开展

计划生育工作。为此，笔者于1994年2～3月间对温州泰顺农村不同经济收入水平家庭的妇女生育意愿进行

了横断面调查。

一、基本情况

温州泰顺县位于浙江省南端，下辖38个行政乡、镇。1993年末人口总数为33．1万。该县经济发展与计划

生育工作相对落后，但近年在快速发展的温州经济辐射下，该tt-农t寸经济呈现越是靠近商品生产流通中心，经

济越发达的梯度式发展态势。农民家庭的经济来源已经从原来的纯农业收入转向含非农收入在内的多种渠

道。农民开始分化成农业劳动者、农商兼营者和工贸经营者，他们经济收入高低差距大，生活水平彼此悬殊，

这些都为横断面调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笔者选择了该县罗阳镇和南院乡作为调查点，采取随机访问方法，直接进村入户、面对面地对不同经济收

入水平的已婚有子女妇女进行问卷调查。调查项目有17项，最后回收有效问卷134份。被调查者年龄最小的

22岁、最大的44岁，平均年龄30．3岁。家庭成员平均4．1人。其中1993年家庭人均收入400～999元的58

人，占样本量的43．3％，属较低收入家庭(以下称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1000～2499元的41人，占30．6％，

属中等收入家庭(以下称中等收入家庭)；人均收入2500～8000元的35人，占26．1％，属较高收入家庭(以下

称高收入家庭)。被调查对象各种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符合预期要求。

=、家庭经济收人水平对妇女生育意愿的影响

1、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与从事职业类型关系密切，不同富裕程度家庭经济收入来源各有特点，妇女的家庭

与社会地位不同。

低收入家庭以从事种tJUC(ZO．7％)和手工业(58．6％)的农业劳动者为主，他们文化较低，小学和文盲占
77．6 0／。生活水平局限在温饱上。家庭经济收入以男方为主，妇女缺少经济支配权和独立意识，家庭与社会地

位相对较低，家务劳动和生儿育女是她们的日常大事；中等收入家庭主要是农商兼营者，其中56．1％的家庭

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予手工艺和打工，41．4％的家庭来源于开小店、跑运输等服务业。这些人致富思想强烈，除

发挥自己在农业生产中的技能外，还兼营其它活动。随着经济收入的提高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他们生活水平。

提高，妇女参与社会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家庭和社会地位随之提高；高收入家庭大多是活跃于商品经济市场的

专业户(68．6％)，收入主要来源于开商店、跑运输等非农经济活动．他们是农村改革中先行一步的致富者。生

活消费水平已经进入较高层次。妇女在与男性共同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中，家庭和社会地位获得提高，个人独

立意识强，注重自我实现、自我发展和自我享受。

2、不同家庭经济收入的育龄妇女对生育现状的满意程度不同：生活水平越高的家庭对子女数量的需求强

度越弱，妇女潜在的生育意愿与现行生育政策要求差距越小(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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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泰顺县134例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妇女现有子女数与期望子女数

表1列出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现有子女数与期望子女数。被调查妇女期望子女总平均数为2．0人，三类家

庭期望子女平均数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而递减(2．12，1．93，1．86个)。其中期望一孩比例明显上升，期望三孩

的比例明显下降；期望二孩的比例变化不大。这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庭收入增加和生活水平提高，育龄妇

女对子女数量的需求强度逐渐减弱。

我们发现，在现行生育政策约束下，不同经济收入类型家庭的现有子女数基本相同(1．7～1．8个)，但不

同经济收入家庭的期望子女数与现有子女数之间存在明显不同：低收入家庭期望子女平均数比现有子女平

均数高出0．4个。其中期望生育—孩的比例比实际拥有一孩的比例下降22．4个百分点，期望二孩和三孩及以

上的比例比实际拥有相应孩数的比例分别上升6．9和15．5个百分点，这类低收入家庭的妇女子女数量期望

与当地计划生育政策要求差距较大；中等收入家庭期望子女平均数比现有子女平均数多0．2个。其中期望一

孩比实际拥有一孩的比例下降14．6个百分点，期望二孩比实际有二孩的比例高14．6个百分点。这部分中等

收入家庭的妇女与低收入家庭中妇女相比，生育子女数量期望与生育政策的差距大为缩小；高收入家庭期望

子女平均数比现有子女平均数也多0．2个。其中期望一孩的比实际拥有一孩的比例下降8．6个百分点，期望

二孩比实际有二孩的比例上升8．6个百分点。这类较富裕型家庭的妇女生育子女数量意愿与现行政策规定十

分接受。这说明，随着家庭经济收入增长，对现有子女满意程度呈上升趋势；反之，收入越低，对生育现状满意

度越低，生育行为越趋于不稳定。

另外，已婚有孩家庭期望子女总平均数2．o，而且三类家庭中期望生育二孩的妇女均为多数(60～70％)，

这些也客观地反应出我国农民普遍期望生育二个孩子的心理状态。

3、不同经济收入家庭的妇女对子女的文化和职业期望显著不同，经济收入越高对子女成才质量期望越高

(表2)。

表2 泰顺县134例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妇女对子女的文化期望与职业期望(％)

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三类家庭对子女文化程度期望发生明显变化；期望子女大专以上比例由44．6％、

经73．2％、上升到85．7％，反映出较高收入家庭通常对子女文化教育有较高的期望，较低收入家庭对子女文

化教育期望也较低。访谈中了解到的原因是：较低收入家庭一是对子女受教育成本费用感到负担重，二是感

到子女未来从事农业劳动不需要较高文化教育，三是家庭急需帮手参与劳动，不希望子女受教育时间过长。

不同收入水平家庭对子女未来职业选择上也存在显著差异。随着人均收入增加，期望子女成为工匠的比

例由41．4％，经24．4％，骤降到2．9％；期望子女成为“知识技术人员”比例由17％，经14．6％，陡升到

42．9％。期望子女成为工匠手艺者，是较低收家庭妇女的主要选择(41．4％)，而较高收入家庭则主要期望子女

成为“知识技术人员”(42．9％)。调查中了解到，这种对子女职业期望的明显差异，主要源于农村中处于不同经

济水平家庭的自身经济状况和谋求致富经验不同；对低收入家庭来说，期望子女成为工匠手艺者是这类妇女

根据自己的观察体会，为子女设想的最实际、最经济、最快捷、最稳妥的致富道路。它反映的是正努力摆脱贫

困状态的农民对致富之路的判断与选择；而已获得较高经济收入的家庭主要是农村中及时抓住改革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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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而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他们从自身致富经历和市场竞争中感受到的知识的重要性，自然会反映到他们

对子女就业的特定期望上。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及现行生育政策的持久推行，农民在少生的基础上，将更注重子女文化教

育、职业选择等成材的质量方面。这与我国“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基本国策相吻合，同时这也对计

划生育工作上新台阶提出新的努力方向。

4、传宗接代仍然是农村家庭的主导生育动机。但随着家庭经济收入的增长，这种传统的生育动机的力度

变弱，生育动机逐渐趋予多样化(表3)。

表3 泰顺县134例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妇女的生育动机(％)

这次调查结果表明，在我们所列出的七类生育动机中，对任何经济收入水平的家庭来说，传统的“传宗接

代”都是主导生育动机，这可由各类收入水平家庭选择的比例均超过50．o％这一点看出。但随着家庭收入的

增长，这种传统生育动机力度变弱，选择比例由86．2％、经58．5％、降到51．4％。同时，较富裕型家庭的生育

动机开始转向多样化。这说明，农民生育动机结构随着经济收入的变化而变化，家庭收入的增高使生育动机

趋于多样性需求。

5、对于不同经济收入家庭的妇女，促使其少生子女的因素’，再同。对收入较低的家庭来说，少生子女主要

是受N：；'f-在客观因素的制约；对收入较高的家庭来说，少生子女主要是受到内在主观因素的驱动(表4)。

关于妇女少生的考虑因素是多选项。统计结果表明，对低收入家庭来说，少生子女主要原因是受。社会群

众压力”影响(55．2％)和“抚养子女成本费用高“(89．7％)，而对高收入家庭来说，少生子女主要是考虑“孩子

多拖累”(91．4％)和“培养成才教育效果”(77．1％)。我们注意到，前两项是客观社会环境因素，后两项是妇女

主观价值判断因素。而中等收入家庭选择比例最高的两项“抚养子女成本费用”(78．1％)和“子女多拖累”

(87．8％)，一项属于社会环境因素，一项属于主观价值因素。在这里，极明显的特征是：制约低收入家庭少生主

要是社会环境因素，促使高收入家庭少生主要是主观价值因素。而中等收入家庭则处于两种因素交叉的中间

状态。较富裕家庭选择“孩子多拖累”，反映的是育龄妇女对自身生活质量的重视；考虑子女“培养成才教育效

果”，反映的是对子女成才质量的重视。这些是由社会经济发展诱导出来的现代生育价值观念。而收入差的家

庭选择“社会群体压力影响”，反映的是现行生育政策与计生宣教舆论对多生行为的制约作用，选择“抚养子女

成本费用高”，反映的是养育子女的经济成本增长对多生行为的抑制作用。由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长期性

与不平衡性，农村中不同层次生活水平家庭的长期并存，计生政策的约束与经济利益诱导将是控制农村人口

增长的两种并行且互补的管理机制。将{{’划生育与发展农村经济、帮助农民致富结合起来，是从根本上诱导

农民树立“少生、优生”的现代生育观念。使计划生育最终成为广大农民自愿自觉生育行为的根本出路。

捉4 泰顺县134,NT-同收入水平家庭的妇女少生子女的考虑因素(多选)(％)

三、结论

这次调查表明，农民家庭的富裕程度对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具体结论如下：

1、家庭经济收入与子女数量需求强度呈反向变化趋势。家庭经济收入越高，对子女数量的潜在需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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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农村人口控制中妇女发展问题之思考

罗 淳

历经二十多年的实践，计划生育工作已在华夏

大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人口高速增长的

势头得到了卓有成效的控制。广大妇女亦成为计划

生育的直接受益者。伴随全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

避孕节育率的上升，越来越多的育龄妇女相继从生

儿育女的羁绊中解脱出来。由此极大地促进了广大

妇女的身心健康，使她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发展

自我，参与社会活动。但是，必须看到，计划生育工作

在我国城乡发展极不平衡，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

干扰，在人口控制的实施进程中，我国农村相当一部

分地区确实还存在一些不利于妇女发展的实际问

题，应予关注和改进。 、

本文拟把“妇女发展”界定为有助于妇女身心健

康的各种可选择机会的增加过程，并把它纳入当前

我国农村人口控制实践中做如下几点思考。

一、众所周知，我国人口控制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都集中在农村。然而相对于城镇来讲，广大农村的计

划生育工作又较为松散。这可从两方面反映出来：一

方面从计生工作的接受者来看，广大农户自己选择

避孕节育的意识差、机会少，一些边远地区的农户多

是被动地、无选择地接受单一的避孕方式或绝育手

术；另一方面从计生工作的实施者来看，由于抓计生

工作在时间上松紧不一，每年以阶段性的突击活动

为主，缺少经常性的、及时的工作方式。其结果，既不

利于计生工作在广大农村地区的深入贯彻实施，难

以巩固人口控制的成效，同时又不利于广大农村育

龄妇女的身心健康。这就带来如下两个突出问题：

第一、要求全乡村的育龄妇女都千篇一律地、无

条件地接受一种避孕节育选择，而未能(或不可能)

让她们根据自身情况选取更适合予自己的避孕方式

和节育措施，这显然无益于育龄妇女的身心健康。例

如：当前农村较为普遍采取“一胎放环”措施，诚然，

该措旋对多数妇女来讲是有效而适宜的，且具有取

放方便、费用低廉等优点。但据国内外一些相关的研

究成果表明，确有一部分妇女不适宜放环避孕。如一

份来自国外的研究报告认为①：放环后的副作用是

现行政策的要求差距越小。反之，家庭收入越低，期望子女数越高、与现行生育政策要求差距越大，生育行为

上潜伏的不稳定性也越太。

2、家庭经济富裕水平与子女成才质量期望强度呈正向变化趋势。经济收入越高的家庭期望子女受教育

程度越高，期望子女成为“知识型人员”的意愿越强。

3、传宗接代是农村家庭的主导生育动机。但随着家庭经济收入的增长，这种传统的生育动机减弱，生育

动机趋向于多样化。

4、社会环境制约因素是促使农村低收入家庭妇女少生的主要因素，主观价值判断因素是激发高收入家庭

少生的主要因素。这说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生育意愿转化具有重要催化作用，“快富”

利于诱导“少生”。

(作者工作单位：周长洪：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

黄丽华：泰顺县计划生育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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